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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
校内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凝练办学理念，明确学院专业建设方向，提升广

大专业技术人员科研能力，提高科研项目申报质量，营造浓郁

科研氛围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项目申报 

（一）申报主体 

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申报，申报人可以

组成项目团队联合申报，也可独立申报。 

（二）限制条件 

申报人一个年度内作为主持人只能申报一项校内科研项目，

在研校内科研项目主持人在其项目结题前不能作为主持人再次

申报。申报人主持校内科研项目 5 年内不得超过 2 次。 

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参与人同时参与在研项目不得超过 2项。 

（三）项目选题 

校内科研项目选题范围不做要求，但是所申报项目必须符

合国家大政方针，符合我院专业建设方向和教育事业发展方向。 

（四）项目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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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每年年初制定的校内科研项目规划，校内科研项目分

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。一般项目每年 3-5 项，重点项目 1-3

项。 

（五）资金支持 

一般项目经费支持 3 万元，重点项目经费支持 5 万元。 

（六）完成时限 

一般项目须在立项后 2 年内完成，重点项目须在立项后 3

年内完成。 

二、项目立项评审 

（一）学院将聘请校内外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遴选。评审

采取评审会方式进行。 

（二）校内专家作为申报人或参与人回避当年度项目评审。 

（三）拟立项的科研项目，在校园网页公示，公示无异议

后，上报院长办公会审定，学院科研与项目规划处备案。 

三、结题要求 

（一）一般项目需主持人完成以下成果 1 项以上： 

1、在 CN 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 篇； 

2、获批立项课题（如河南省科技兴林、种质资源库、推广

等项目，河南省教育厅教育教学研究项目，省市社科类项目等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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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获批新品种、专利、标准 1 项以上； 

4、获得市厅级以上成果奖 1 项。 

（二）重点项目需项目主持人完成下列成果 2 项以上： 

1、在 CN 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 篇； 

2、出版学术专著 1 部； 

3、获批立项项目（如河南省科技兴林、种质资源库、推广

等项目，河南省教育厅教育教学研究项目，省市社科类项目等）； 

4、获批新品种、专利、标准 1 项以上； 

5、获得市厅级以上成果奖 1 项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每年 11 月底前，项目申报人向学校提交《河南林业

职业学院校内科研项目申请书》纸质版 3 份及电子版。 

（二）每年 12 月底前，学院对申报项目进行集中评审、公

示、审定、结项，科研与项目规划处备案与管理。 

五、项目管理 

（一）项目实施 

1、项目主持人负责安排工作进度，组织项目实施，保证研

究质量，负责经费使用和管理。 

2、实行中期检查评估制度，定期检查项目的进度、质量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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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使用情况。各项目主持人按要求撰写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

校内科研项目中期进展总结报告》，报送科研与项目规划处审核。 

（二）结题验收 

1、凡立项的校内科研项目均进行结题验收，结题验收由科

研与项目规划处组织实施，每年集中组织结题验收一次，具体

时间安排以科研与项目规划处通知为准。逾期不进行结题验收

的项目应撤销立项，追回项目经费。 

2、申请结题验收条件： 

（1）达到结题要求。 

（2）最终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。 

（3）经费使用合理，符合学院有关规定。 

3、结题验收程序： 

（1）项目主持人填写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校内科研项目结

题审批表》和《项目结题总结报告》，向科研与项目规划处提交

结题材料。 

（2）结题验收提交以下材料： 

a.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校内科研项目结题审批表》及《项

目结题总结报告》（一式三份）； 

b.成果支撑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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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其他背景材料及相关附件。 

（3）学院科研与项目规划处组织专家进行终审并出具结题

验收评审意见。 

（4）验收不合格的项目，项目主持人要提交整改方案，限

期整改。若延期后仍未通过验收，则停止该项目经费，追回已

使用项目经费，项目团队人员 5 年内不得再次申报校内科研项

目。 

（5）项目成果须在本年度校内科研项目批文下达后取得，

方可作为结题成果。 

（三）项目经费管理 

1、项目经费开支范围： 

一般包括（按照我校财务管理相关政策执行）： 

（1）调研差旅费； 

（2）文献资料的购置、复印、编制、翻译，文章版面费等

费用； 

（3）参加有关学术会议的会务费、差旅费； 

（4）项目建设过程中相关人员劳务费（不超过项目总经费

的 40％）； 

（5）项目成果审定费用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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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项目资助经费须专款专用。 

3、项目结题验收应完成项目经费使用。 

六、本办法由学院科研与项目规划处负责解释 


